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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一輛綠色小巴昨晨在荃灣
街市街轉彎時，一名老翁過馬路被撞倒，
大腿受傷倒地，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被撞老翁陳×財（七十五歲），送院
時清醒，涉禍小巴行走荃灣千色店至瑪嘉
烈醫院，女司機馮×珠（五十五歲），事
發時小巴剛由千色店總站開出不久。昨早
九時四十九分，該輛綠色小巴由街市街左
轉駛入德海街時，一名過馬路老翁被撞倒
墮地，大腿受傷，女司機聽到碰撞聲停車
報警，傷者由救護車送往仁濟醫院治理。
警方調查後，初步相信有人過馬路時未有
留意路面情況。

【本報訊】一輛私家車昨晨在大埔汀角
村對開失事，越過對面線連撞一棵樹及一條
燈柱，最後翻車四輪朝天，女司機幸僅擦傷
手腳，可自行爬出車廂報警。

有驚無險的女司機鄧×霞（四十一歲）
，擦損手踭輕傷送院，她報稱軚盤失靈，其
座駕則損毀嚴重。意外中一棵直徑約兩吋半
的樹木被撞斷，燈柱頂的燈罩亦甩脫墮下。

現場在汀角路近汀角村對開，昨晨七時
三十六分，一輛私家車沿汀角路馳往大埔方
向行駛，駛至汀角村對開時，車輛突然失控
衝越對面行車線，連環撞向路旁樹木及燈柱
，繼而撞向石壆翻車，四輪朝天，女司機輕
傷可自行爬出車廂。

【本報訊】兩名警員昨晨在西環屈地街截
查一名可疑男子時，在其身上搜出少量大麻精
毒品，期間該男子突然反抗襲警，揮拳打傷一名
警員面部，經一輪糾纏，兩警終將疑犯制服拘捕
帶署。

被捕男子陳×振（二十三歲），涉嫌妨礙警
務人員執行職務、拒捕、藏有懷疑危險藥物等罪
，他聲稱受傷但拒絕送院；警方檢獲四克大麻精
，遇襲警員口部受傷，需送院敷藥。

現場在屈地街與德輔道西交界，昨晨七時五
十七分，兩名警員街頭巡邏時，在上址發現一名
男子形跡可疑，於是上前截停調查，在其腰包內
檢獲一包懷疑危險藥物，期間男子突然反抗，有
人揮拳襲擊其中一名警員臉部，兩警合力將疑犯
制服，將其拘捕帶返警署，受傷警員被送往瑪麗
醫院敷藥後無礙。

【本報訊】一輛私家車昨日凌晨在新
娘潭鹿頸路行駛時失控，撞向路旁大樹停下
，車頭損毀，車上四名男子受輕傷，需送院
治理。由於傷者皆扭傷頸部，須分別由四
輛救護車送院。

現場為鹿頸路近南涌，四名傷者包括
司機王×中（四十八歲），乘客為王×榮
（三十七歲）、徐×偉（五十一歲）和
王×龍（四十五歲），主要扭傷頸部及感
到胸痛，司機向警員聲稱扭軚避狗釀禍，
警方正調查車禍原因。昨日凌晨一時二十
五分，私家車沿新娘潭鹿頸路駛往沙頭角
方向，駛至南涌附近時，車輛突然失控，
衝向路旁迎頭撼向大樹始停，車頭損毀，
車上四名男子均受輕傷，因傷者頸部及感
胸痛，需四輛救護車到場送院治理。

【本報訊】港島半山豪宅愛都
大廈前晚發生墮樓自殺案，死者為
一名年近六旬商人，警方調查後列
作自殺案，認為事件無可疑。一間
報館記者昨日凌晨在現場花園道採
訪事件時，被一輛私家車撞倒受輕
傷，肇事車輛則不顧而去。

墮樓案死者姓劉（五十九歲）
，據悉經營製衣生意，在一間公司
任職董事，警方在其家中雖無檢獲
遺書，調查後認為事件無可疑。昨
日凌晨一時許，一間報館姓蔡記者
（三十九歲）在現場花園道附近採
訪墮樓事件期間，被一輛駛過私家
車撞倒，幸只受輕傷，由救護車送
院治理，肇事私家車撞人後沒有停
下，最終不顧而去，警方正追查有
關車輛下落。

房車撞樹撼柱四輪朝天

記者採訪跳樓案捱車撞

小巴撞倒過馬路七旬翁

私家車失事四漢扭傷頸
藏毒青年遇查
拒捕拳傷警員

【本報訊】在西貢遊船河並落海游泳的男
子失蹤逾日仍未尋回，其親人昨日已 「打定輸
數」，帶同西瓜租艇出海哭叫，並在岸邊拜祭
，期望早日尋回屍首。一名親友表示，事主因
五歲兒子的水泡墮海，落水欲幫愛子拾回時不
幸出事。

恐怕已遭不測的男子鄧耀祖（三十二歲）
，與妻子及五歲愛兒同住天水圍天瑞邨一個單
位，他在菜欄任職運貨司機，妻子為家庭主婦
，一家生計靠他獨力賺錢維持。鄧耀祖在元朗
的圍村長大，原名以峰字排輩，但後來改名耀
祖，前日，因有朋友生日，伯父等親戚鄉里一

行三十人，租船出海遊船河，鄧耀祖亦帶同妻
兒出席。

欲替兒拾回水泡出事
有參加遊船河的鄧耀祖伯父表示，前日下

午二時許，船隻停在大蛇灣對開，眾人正擺設
食物飲品準備大食會，期間鄧耀祖兒子的水泡
不慎墮海，並飄遠十多米外，鄧耀祖得知後為
幫兒子撿回水泡，即脫去上衣，只穿短褲便跳
落海，但游到水泡附近時，疑突然遇溺在水中
掙扎，他曾經揚手求救，但很快便沒頂失去蹤
影。

由於鄧耀祖已失蹤逾日，恐怕凶多吉少，
親友亦心裡有數 「打定輸數」，昨日親友一行
十多人，租小艇隨水警輪出海搜索時，跟前日
一樣，根據傳統做法把西瓜、綠豆、白米等物
品拋落海，眾人又不停向海面哭叫鄧耀祖名字
，希望屍體早日浮起尋回。出海期間，親友派
出鄧耀祖的兩名堂兄弟任代表，在附近岸邊一
座小廟洪聖宮拜祭。親友表示，若仍無法尋回
屍首，稍後或會聘法師出海做法事。

消防員及水警在昨日八時許開始，繼續派
人出海搜索鄧耀祖，消防蛙人更潛下海底打撈
，惜直至晚上仍無發現。

事發前日下午二時許，鄧與親友一行三十
人，乘坐一艘近六十呎長中式遊艇往大蛇灣，
他下水後疑因抽筋遇溺失蹤。

親友再拋西瓜尋遇溺失蹤漢

被告梁錦根（五十五歲），自○四年起無業，靠
綜援維生。梁早前在高院承認於去年十一月十七日在
上水金錢村一單位，惡意傷害其分居妻林偉菊（三十
七歲）。被告昨日在犯人檻內表現冷靜，聞判後亦沒
有任何激動之情，案中遇襲的被告分居妻子並沒有到
庭聽判。

專家報告指重犯機會高
高院暫委法官潘敏琦判刑時表示，自案發至今，

女事主仍間中有頭暈、發噩夢及對被告有莫名恐懼。
潘官又引用被告多份報告說，被告向心理醫生等提供
有關與兩名妻子的關係並沒有說出事實，專家認為被
告的自我形象搖擺不定、自我中心、偏激且自控能力
極低，報告指被告對妻兒的重犯機會高。

潘官表示，被告十二年前曾有用鎚仔襲擊第一任
妻子及兒子的前科，結果被判入小欖精神病院治療九
個月，當時主審法官已表明若重犯必會重判其入獄，
被告現時又不能控制自己情緒且變本加厲。潘官說，
被告曾向心理醫生輕描淡寫的聲稱用啞鈴襲擊妻子已
是 「手下留情」，法官認為被告此說法是為淡化其罪
責性。

潘官形容被告的手法兇殘，增加了案件嚴重性，
而以啞鈴襲擊他人，最嚴重更可致死。法官說，女事
主只穿着內褲逃走，被告仍可冷靜清理現場再外出替

兒子買早餐，可見其行為猖獗冷血，最後決定重判被
告需監禁六十四個月。

求交歡被拒突發狂施襲
控方案情透露，被告於一九九八年與女事主在內

地認識並於二○○○年誕下一名兒子，○三及○五年
被告兒子及妻子先後獲得居港權，並共同居於事發單
位，但女事主自去年十月三日起已搬離單位。去年十
一月十六日晚，被告致電女事主表示他翌日要到內地
與親友洽談經營養魚場一事，要求女事主翌日到他家

照顧兒子。當日女事主到案發單位並碰見被告，未幾
被告要求與她性交但遭拒，期間被告脫下女事主長褲
，女事主隨即躲到廁所。

及後被告拿出一個八磅重啞鈴衝入廁所擊打妻子
頭部、背部及上肢十多下後離去。女事主其後衝出單
位要求鄰居替她報警，及後女事主被送往北區醫院。
被告於同日回家時被警員拘捕，警誡下被告承認襲擊
女事主，清理血迹後則外出為兒子買食物。女事主及
後被驗出腦部硬膜血腫及左枕顱骨穹窿骨折，要局部
麻醉縫八針，並於同月二十二日出院。

官斥手法兇殘行為冷血

啞鈴扑爆妻頭啞鈴扑爆妻頭

【本報訊】一名曾因酗酒而襲擊第
一任妻子的中年無業漢，去年十一月因
要求與其分居的第二任妻子性交被拒，
憤而以八磅重啞鈴打妻子。事主及後跑
出街求救，送院後被驗出腦部硬膜血腫
及顱骨穹窿骨折，需縫八針。無業漢早
前在高等法院承認一項蓄意傷人罪，昨
日被法官重判監禁六十四個月。法官判
刑時指出，被告的手法兇殘，以啞鈴襲
妻最嚴重可致死。法官又形容被告行為
猖獗冷血，因此決定把其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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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器啞鈴 （資料圖片）

▲被告在案發後被蒙頭押走 （資料圖片）

▲女事主當日頭部受重創後被送院 （資料圖片）

▲警員在私家車四輪朝天現場調查
（本報攝）

▲傷者俱需戴上頸箍送院

▲親友帶備香燭等出海搜索

▲受傷記者送院治理

▲救護員為受傷老翁進行治理 （本報攝）


